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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123）

二○二一年股東週年大會投票結果及股份合併

越秀地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在本公司於二○

二一年六月一日舉行之二○二一年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日期為二○

二一年四月三十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所載之所有提呈決

議案均獲本公司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有關第 5A、5B、5C及 5D項普通決

議案之全文，請參閱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會之點票由本公司之股份過戶

登記處卓佳雅柏勤有限公司負責監票。

股東週年大會之投票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目 (%)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採納截至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經審核合併財務報表、本公司董事（「董
事」）會及獨立核數師之報告

11,271,731,830

(99.79%)

23,196,289

(0.21%)

2. 宣派末期股息 11,296,841,189

(99.99%)

18,930

(0.01%)

3. (i) 重選林昭遠先生連任董事 10,494,991,952

(92.90%)

801,868,167

(7.10%)

(ii) 重選劉艷女士連任董事 11,189,778,309

(99.05%)

107,081,810

(0.95%)

(iii) 重選李家麟先生連任董事 10,714,863,293

(94.85%)

581,996,826

(5.15%)

(iv)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11,291,831,029

(99.96%)

5,029,090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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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目 (%)

贊成 反對
4. 重聘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核數師

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11,198,015,716

(99.13%)

98,844,403

(0.87%)

5. A. 授予董事購回本公司股份之一般授權（股

東週年大會通告第 5A項普通決議案）

11,278,737,189

(99.84%)

18,122,930

(0.16%)

B. 授予董事配發、發行及處理本公司額外股

份及可授出可認購本公司股份或將任何證

券轉換成本公司股份之權利之一般授權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第 5B項普通決議案）

9,687,882,001

(85.76%)

1,608,978,118

(14.24%)

C. 將本公司回購之股份總數包括在股東週年

大會通告第 5B項普通決議案授予董事之

一般授權內（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第 5C項普

通決議案）

9,731,593,341

(86.14%)

1,565,266,778

(13.86%)

D. 批准按本公司每五 (5)股已發行股份合併

為本公司一 (1)股股份（「合併股份」）之基

準實行股份合併，並透過撇除任何因股份

合併而另外將予產生的零碎合併股份，將

合併股份數目向下湊整至最接近整數（「股

份合併」）以及與股份合併相關的其他事宜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第 5D項普通決議案）

11,180,599,608

(98.97%)

116,198,511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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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本公司已發行 15,482,280,438股股份（「股份」），相當於賦予

其持有人（「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就決議案投票的股份總數。概無

股份賦予任何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根據上市規則第 13.40條所載須放棄投

票贊成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概無股東於本公司日期為二〇二一年四月

三十日之通函表明擬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投票。

股份合併

董事會亦欣然宣佈股份合併的所有先決條件已達成，且股份合併將於二○二一年六

月十日（星期四）生效。合併股份將於二○二一年六月十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正開始

買賣。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之通函，包括交易安排及股

票交換以及與股份合併有關的合併股份碎股的對盤服務。股東應注意，於股份合併

生效後，本公司股票的顏色將由橙色改為粉紅色。

承董事會命

越秀地產股份有限公司

余達峯

公司秘書

香港，二○二一年六月一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林昭遠（董事長）、林峰、李鋒、陳靜及劉艷

非執行董事： 歐陽長城

獨立非執行董事： 余立發、李家麟及劉漢銓


